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 2023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元江县环境监测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上级生态环境

部门决策和部署，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

积极履行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神圣使命，全面、客观、准确掌

握辖区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充分发挥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

服务的基础作用。

根据《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2 年玉溪市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玉市环〔2022〕57号及《玉溪市生

态环境局元江分局关于印发〈2022 年元江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方案〉的通知》（元环发〔2022〕7 号）要求，须全力保障辖区

内环境监测网的正常运行，形成生态环境监测与生态环境执法有

效联动、快速响应机制，承担好相应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任务，及

时、快速完成指令性执法监测工作，为环境管理做好技术保障服

务工作，项目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环境监测运行经费是维持环境监测站各项环境监测业务正

常、稳定运行的基本保障，2023 年共预算 10.00 万元。经费包括：

专用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购置和委托业务费。主要用于购置化学

试剂、标准及分析耗材、实验室监测仪器设备；监测设备定期检

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性质为运行经费保障类，总体目标为：保障环境监测试

剂、耗材、标准等实验耗材和水、电、网络等后勤，定期检定和

及时维修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及时维修维护实验室，按要求处置

实验室危废，按时采购其它监测所需商品及服务，全力保障元江

县生态环境监测网的正常运行。按要求开展环境空气、地表水、

饮用水源地、噪声、土壤等要素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同时做好污

染源监督性监测，按全省方案要求开展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质量

监测，按时、按质、按量报送各类监测数据，全面、客观、准确

掌握玉溪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充分发挥监测数据

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作用。

项目为年度实施项目，工作目标为：制定年度环境监测实施

方案，完成年度监测试剂、耗材、标准等物资采购，定期对监测

设备进行检定，更新监测设备，保障全年生态环境监测网正常运

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1.委托业务费 1.80 万元（监测设备检定费 2.77 万元，参照

2022 年监测设备检定费）；

2.专用材料购置费 1.59万元，参照询价单；

3.专用设备购置费 6.61万元，参照询价单。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计划准备阶段。2023 年 1 月，完成设备选型调研，制定一

年的设备、试剂、标准、耗材采购计划；

2.物资采购阶段。2023 年 2 月～4 月，按批准的采购方案完

成各类物资和服务采购工作；

3.监测工作实施阶段。2023 年 1 月～12 月，统筹协调，按

照全省年度监测方案要求，按月开展各项监测工作。

4.成果上报阶段。2023 年 11月～12 月，对照年度监测工作

方案，总结梳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监测工作，按要求

上报各类监测数据。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以预算下达文件和项目实施方案作为依据，由玉溪市

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负责组织实施，主管部门玉

溪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负责监督。要求明确责任，明确要求，

明确时限，确保项目按期实施并发挥效益。项目经费为生态环境

监测网（执法监测、应急监测、质量监测）运行提供保障，结合

项目自身特点，设置规范、完整、合理、可行的绩效考核指标，



并对指标进行量化，具体如下：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根据 2023 年监测方案，按工作任务要求完成监测任务，指

标来源于实际完成的监测数量，以“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数据

综合管理系统”统计报表和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为主要依据。详

细如下：

（1）完成空气质量日报监测 365期，空气质量周报 52 期。

完成环境空气质量省控点（元江四小站）自动监测，按要求报送

空气质量日报，全年要求报送日报 365 期。

（2）完成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12 期。完成地表水环境质量

国控、省控、市控点位水质监测，每月至少监测 1 次。

（3）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 4 期。 完成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监测，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每季度至少监测 1 次，

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至少监测 1 次，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每年至少监测 1 次。

（4）完成元江县重点水库群水质监测，每季度至少监测 1

次。完成酸雨和降尘监测。 完成元江县县城区酸雨监测，逢雨

必测；完成降尘监测，每月监测 1 期，每月报送统计一次降雨降

尘监测数据。

（5）完成县域辖区内重点污染源监测，每年监测 4 期。

（6）完成声环境质量监测 4 期。组织完成元江县城建成区



声环境质量监测。功能区噪声环境质量每季度监测 1 次，区域环

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 1 次。

（7）完成市、县生态环境局指令性执法监测和应急监测任

务，每年预计监测 36 例。

2.质量指标

监测完成率。全面完成生态环境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监测数据的服务、支撑和保障作用，完成率达 100.00%。

3.时效指标

（1）工作按时开展率。根据本项目实施方案第四项规定的

年度监测工作内容，按时限要求开展监测工作。

（2）数据按时报送率。根据本项目实施方案第四项规定的

年度监测工作内容，按时限要求报送各项监测数据。

（二）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大于或等于

98.6%；县级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项目开展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测，及时向政府管理部门报告

区域生态环境状况，为政府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决策和管理提供技

术支持，有利于提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很好的生态效益。

（三）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管理部门满意度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监测工作，及时向政府管理部门



上报监测数据，为生态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满意率大于

或等于 90.00%。

2.社会公众满意度

指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监测工作，及时按规范要求由

相关部门向社会公众公开环境质量信息，满意率大于或等于

90.00%。


